
一、 離職人員依前述流程辦妥手續後，請將本離職報告單繳回人事室，以憑發給離職證明書， 

手續未完備者不予核發，如係調任、受聘其他機關學核者，並由人事室辦理人事資料移轉。 

二、各洽辦單位承辦人對離職人員如有特別事項請加註，並經各單位主管簽章認定。   

三、離職人員如因特殊原因(如死亡、失蹤)不能親自辦理，得由直屬主管代為辦理。 

四、離職人員薪俸除另有規定外，計算至離職前 1日止。            1070222 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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